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上 字 第 148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盧 畇 榛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王 識 涵 律 師  04

        被 上 訴 人 　 　 于 曉 惠  05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109年 3月  06

        30日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第 一 審 判 決 （ 108年 度 訴 字 第 918號 ） 提 起  07

        上 訴 ， 本 院 於 109年 8月 27日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0

        第 二 審 訴 訟 費 用 由 上 訴 人 負 擔 。  11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2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伊 於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106年 1月 5日 經 由 信 義  13

            房 屋 臺 南 文 化 店 （ 下 稱 信 義 房 屋 ） 向 被 上 訴 人 購 買 坐 落 臺 南  14

            市 ○ 區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○ 號 土 地 （ 面 積 207平 方 公 尺 ） 及 其 上 同  15

            段 00000建 號 ， 即 門 牌 號 碼 臺 南 市 ○ 區 ○ ○ 街 ○ ○ 巷 ○ 弄 ○ ○ 號 房  16

            屋 （ 主 建 物 面 積 94.06平 方 公 尺 ， 下 稱 系 爭 土 地 、 房 屋 ， 合  17

            稱 系 爭 房 地 ） ， 買 賣 價 金 為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1,500,000元 ，  18

            並 簽 署 不 動 產 買 賣 契 約 書 （ 下 稱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書 ） 。 嗣 伊 於  19

            106年 7月 3日 欲 將 系 爭 房 屋 拆 除 重 建 時 ， 發 現 系 爭 土 地 207平  20

            方 公 尺 中 有 約 18.91坪 （ 即 62.81平 方 公 尺 ） 土 地 供 公 眾 通 行  21

            使 用 。 惟 被 上 訴 人 於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書 所 附 「 標 的 物 現 況 說 明  22

            書 」 第 14項 「 所 有 權 人 是 否 單 獨 持 有 基 地 內 土 地 ， 但 須 全 部  23

            或 部 分 供 公 眾 通 行 使 用 」 、 第 15項 「 對 外 通 行 巷 道 是 否 有 無  24

            法 通 行 或 曾 發 生 通 行 權 糾 紛 或 須 支 付 通 行 費 情 形 」 ， 均 勾 選  25

            「 否 」 ， 足 見 伊 於 購 買 時 不 知 系 爭 土 地 有 約 18.91坪 土 地 供  26

            公 眾 通 行 ， 無 法 作 為 建 築 用 地 。 按 標 的 物 現 況 說 明 書 依 不 動  27

            產 經 紀 業 管 理 條 例 第 24條 規 定 ， 視 為 買 賣 契 約 書 之 一 部 分 ，  28

            則 系 爭 土 地 之 權 利 存 有 瑕 疵 ， 依 民 法 第 349條 、 第 353條 、 第  29

            226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被 上 訴 人 應 負 權 利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。 縱 認 被  30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就 系 爭 房 地 不 負 權 利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， 依 民 法 第 354條  31

            、 第 360條 規 定 ， 被 上 訴 人 於 標 的 物 現 況 說 明 書 中 勾 選 系 爭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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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土 地 未 作 為 供 公 眾 通 行 使 用 ， 已 與 事 實 不 符 ， 致 系 爭 土 地 具  01

            有 價 值 及 效 用 上 之 瑕 疵 ， 被 上 訴 人 亦 應 負 物 之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 02

            。 爰 依 權 利 瑕 疵 擔 保 及 物 之 瑕 疵 擔 保 之 法 律 關 係 ， 提 起 本 件  03

            訴 訟 ， 請 求 法 院 擇 一 判 命 被 上 訴 人 給 付 3,840,197元 本 息 等  04

            語 （ 原 審 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上 訴 人 聲 明 不 服 ， 提 起 上 訴  05

            ） 。 並 上 訴 聲 明 ： � 原 判 決 廢 棄 。 � 被 上 訴 人 應 給 付 上 訴 人  06

            3,840,197元 （ 系 爭 房 地 經 歐 亞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聯 合 事 務 所 鑑  07

            定 ， 認 系 爭 土 地 有 無 現 行 巷 道 使 用 ， 將 影 響 市 價 達 3,840,19  08

            7元 ） ，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之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 09

            百 分 之 5計 算 之 利 息 。 � 願 供 擔 保 請 准 宣 告 假 執 行 。  10

        二 、 被 上 訴 人 則 以 ： � 伊 於 92年 間 經 由 信 義 房 屋 購 買 系 爭 房 地 。  11

            嗣 伊 基 於 信 賴 關 係 ， 亦 委 託 信 義 房 屋 來 銷 售 系 爭 房 地 ， 故 信  12

            義 房 屋 對 系 爭 房 地 之 現 況 非 常 清 楚 。 伊 與 銷 售 人 員 劉 宗 政 簽  13

            署 信 義 房 屋 買 賣 仲 介 一 般 委 託 書 時 ， 曾 口 頭 說 明 系 爭 房 地 三  14

            面 臨 路 ， 並 無 隱 瞞 任 何 資 訊 。 � 伊 係 第 一 次 出 售 房 地 ， 不 清  15

            楚 委 託 書 及 附 件 會 成 為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書 之 一 部 分 ， 對 複 雜 之  16

            標 的 物 現 況 說 明 書 未 仔 細 核 對 ， 在 說 明 書 第 14項 之 問 題 「 所  17

            有 權 人 是 否 單 獨 持 有 基 地 土 地 ， 但 須 全 部 或 部 分 供 公 眾 通 行  18

            使 用 」 ， 勾 選 「 否 」 ， 伊 並 無 故 意 隱 瞞 事 實 。 � 伊 與 銷 售 人  19

            員 洽 談 買 賣 時 ， 曾 要 求 做 土 地 鑑 界 ， 只 是 後 來 上 訴 人 又 放 棄  20

            土 地 鑑 界 ， 足 見 上 訴 人 在 決 定 購 買 系 爭 房 地 前 ， 已 知 悉 系 爭  21

            土 地 包 含 道 路 用 地 。 � 系 爭 房 地 買 賣 價 金 為 1,150萬 元 ， 上  22

            訴 人 以 系 爭 房 地 向 玉 山 銀 行 貸 款 金 額 為 1,104萬 元 ， 以 銀 行  23

            貸 款 一 般 設 定 為 標 的 物 價 值 5至 7成 來 說 ， 可 知 系 爭 房 地 價 值  24

            遠 高 於 1,150萬 元 。 況 上 訴 人 於 108年 1月 初 將 系 爭 房 地 以 1,2  25

            50萬 元 出 售 他 人 ， 比 兩 造 買 賣 金 額 1,150萬 元 還 高 出 100萬 元  26

            ， 足 見 上 訴 人 並 未 受 損 失 等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。 並 答 辯 聲 明 ： 上  27

            訴 駁 回 。  28

        三 、 兩 造 不 爭 執 事 項 ：  29

          � 被 上 訴 人 於 92年 7月 29日 間 經 由 信 義 房 屋 向 他 人 購 買 系 爭 房  30

            地 ， 買 賣 價 金 為 4,000,000元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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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被 上 訴 人 於 105年 間 再 委 託 同 一 家 仲 介 即 信 義 房 屋 出 售 系 爭  01

            房 地 ， 被 上 訴 人 於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書 所 附 標 的 物 現 況 說 明 書 第  02

            14項 「 所 有 權 人 是 否 單 獨 持 有 基 地 土 地 ， 但 須 全 部 或 部 分 供  03

            公 眾 通 行 使 用 」 、 第 15項 「 對 外 通 行 項 道 是 否 有 無 法 通 行 或  04

            曾 發 生 通 行 權 糾 紛 或 須 支 付 通 行 費 」 ， 均 勾 選 「 否 」 。  05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於 106年 1月 5日 經 由 信 義 房 屋 店 長 葉 錕 良 、 業 務 員 劉  06

            宗 政 ， 向 被 上 訴 人 購 買 系 爭 房 地 ， 買 賣 價 金 為 11,500,000元  07

            ， 兩 造 簽 署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書 。  08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於 106年 3月 1日 登 記 取 得 系 爭 房 地 後 ， 即 以 系 爭 房 地  09

            設 定 最 高 限 額 抵 押 權 ， 向 玉 山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貸 款  10

            1,104萬 元 。  11

          � 系 爭 土 地 面 積 中 約 有 18.91坪 土 地 供 公 眾 通 行 使 用 。  12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因 本 件 買 賣 糾 紛 提 告 被 上 訴 人 詐 欺 ， 被 上 訴 人 經 臺 灣  13

            臺 南 地 方 檢 察 署 （ 下 稱 臺 南 地 檢 ） 檢 察 官 以 107年 度 偵 字 第  14

            9359號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（ 下 稱 9359號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） ， 上 訴 人  15

            不 服 而 提 出 再 議 ， 經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臺 南 檢 察 分 署 以 108年  16

            度 上 聲 議 字 第 419號 處 分 書 （ 下 稱 419號 處 分 書 ） 駁 回 再 議 （  17

            見 107年 度 偵 字 第 9359號 卷 ， 下 稱 偵 字 卷 ， 第 42-44、 56-58  18

            頁 ） 。  19

          � 臺 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108年 9月 19日 南 市 工 管 一 字 第 1081095748  20

            號 函 檢 附 62年 南 建 都 字 第 49169號 建 造 執 照 及 62年 南 工 字 第  21

            000000號 使 用 執 照 影 本 、 平 面 、 立 面 、 位 置 、 配 置 圖 、 剖 面  22

            圖 見 原 審 卷 第 167-182頁 及 附 圖 證 件 存 置 袋 內 。  23

          � 歐 亞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聯 合 事 務 所 109年 2月 4日 EAZ0000000000號  24

            函 檢 附 不 動 產 估 價 報 告 書 ， 估 價 結 果 略 以 ： 「 … 經 本 所 估 價  25

            師 針 對 勘 估 標 的 進 行 產 權 、 一 般 因 素 、 區 域 因 素 、 個 別 因 素  26

            、 不 動 產 市 場 現 況 及 勘 估 標 的 依 最 有 效 使 用 情 況 下 ， 土 地 採  27

            用 比 較 法 及 土 地 開 發 分 析 法 進 行 評 估 ， 建 物 則 以 成 本 法 評 估  28

            。 勘 估 標 的 價 值 (B項 目 ： 可 開 發 建 築 土 地 62.62坪 及 其 建 物 )  29

            為 14,656,193元 ， 另 系 爭 房 地 (A項 目 ： 土 地 62.62坪 (其 中 18  30

            .91坪 供 公 眾 通 行 而 無 法 建 築 之 基 地 及 其 建 物 ） 價 值 為 10,81  31

３



            5,996元 ， 因 此 ， 部 份 土 地 供 公 眾 通 行 致 土 地 價 值 減 損 金 額 (  01

            B-A)為 3,840,197元 … 」 等 語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247頁 、 外 放 不 動  02

            產 估 價 報 告 書 第 3頁 ） 。  03

        四 、 兩 造 爭 執 事 項 ：  04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於 105、 106年 間 購 買 系 爭 房 地 時 ， 是 否 已 知 悉 系 爭 土  05

            地 中 之 系 爭 18.91坪 土 地 係 供 公 眾 通 行 使 用 ？  06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依 權 利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及 物 之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之 法 律 關 係  07

            ，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負 擔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、 或 減 少 價 金 ， 有 無 理 由  08

            ？  09

        五 、 得 心 證 理 由 :  10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於 105、 106年 間 購 買 系 爭 房 地 時 ， 是 否 已 知 悉 系 爭 土  11

            地 中 系 爭 18.91坪 土 地 係 供 公 眾 通 行 使 用 ？  12

          � 物 之 出 賣 人 ， 對 於 買 受 人 應 擔 保 其 物 依 第 373條 之 規 定 危 險  13

            移 轉 於 買 受 人 時 ， 無 滅 失 或 減 少 其 價 值 之 瑕 疵 ， 亦 無 滅 失 或  14

            減 少 其 通 常 效 用 或 契 約 預 定 效 用 之 瑕 疵 。 但 減 少 之 程 度 ， 無  15

            關 重 要 者 ， 不 得 視 為 瑕 疵 。 出 賣 人 並 應 擔 保 其 物 於 危 險 移 轉  16

            時 具 有 其 所 保 證 之 品 質 。 又 買 受 人 於 契 約 成 立 時 ， 知 其 物 有  17

            前 條 第 1項 所 稱 之 瑕 疵 者 ， 出 賣 人 不 負 擔 保 之 責 。 民 法 第 354  18

            條 第 1、 2項 、 第 355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所 謂 物 之 瑕 疵 係 指 存  19

            在 於 物 之 缺 點 而 言 ， 凡 依 通 常 交 易 觀 念 ， 或 依 當 事 人 之 決 定  20

            ， 認 為 物 應 具 備 之 價 值 、 效 用 或 品 質 而 不 具 備 者 ， 即 為 物 有  21

            瑕 疵 ， 且 不 以 物 質 上 應 具 備 者 為 限 （ 最 高 法 院 73年 度 台 上 字  22

            第 1173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所 謂 權 利 瑕 疵 擔 保 ， 依 民 法 第  23

            349條 及 第 350條 規 定 ， 出 賣 人 僅 擔 保 第 三 人 就 買 賣 之 標 的 物  24

            對 買 受 人 不 得 主 張 任 何 權 利 及 擔 保 其 權 利 確 係 存 在 ， 亦 即 出  25

            賣 人 應 擔 保 買 賣 標 的 之 權 利 完 整 無 缺 或 權 利 存 在 之 謂 （ 最 高  26

            法 院 96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617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上 訴 人 主 張 :  27

            系 爭 土 地 於 移 轉 登 記 後 ， 經 伊 發 現 其 中 18.91坪 土 地 係 供 公  28

            眾 通 行 使 用 ， 無 法 建 築 房 屋 乙 節 ， 充 其 量 僅 為 是 否 構 成 物 之  29

            瑕 疪 問 題 ， 蓋 上 訴 人 就 系 爭 土 地 全 部 面 積 207平 方 公 尺 ， 已  30

            登 記 為 所 有 權 人 ， 即 受 有 土 地 法 第 43條 之 保 護 ， 而 無 虞 第 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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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人 追 及 。 縱 系 爭 土 地 中 之 18.91坪 土 地 係 供 公 眾 通 行 使 用 ，  01

            仍 無 礙 於 上 訴 人 已 取 得 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之 事 實 ， 自 無 權 利 瑕  02

            疵 可 言 ， 上 訴 人 以 系 爭 土 地 中 有 18.91坪 土 地 係 供 公 眾 通 行  03

            使 用 ， 係 屬 權 利 瑕 疵 等 情 ， 主 張 被 上 訴 人 應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 04

            云 云 ， 並 無 可 採 。  05

          � 查 系 爭 房 屋 係 一 層 樓 加 強 磚 造 建 築 ， 系 爭 土 地 面 積 為 207平  06

            方 公 尺 （ 約 62.62坪 ） ， 系 爭 房 屋 主 建 物 面 積 為 94.06平 方 公  07

            尺 ， 兩 造 買 賣 總 價 金 為 11,500,000元 ， 且 依 現 況 系 爭 土 地 面  08

            積 包 含 18.91坪 土 地 供 作 道 路 使 用 （ 已 為 現 有 巷 道 ） 。 被 上  09

            訴 人 於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書 所 附 標 的 物 現 況 說 明 書 第 14項 「 所 有  10

            權 人 是 否 單 獨 持 有 基 地 內 土 地 ， 但 須 全 部 或 部 分 供 公 眾 通 行  11

            使 用 」 、 第 15項 「 對 外 通 行 巷 道 是 否 有 無 法 通 行 或 曾 發 生 通  12

            行 權 糾 紛 或 須 支 付 通 行 費 情 形 」 ， 均 勾 選 「 否 」 ， 此 有 系 爭  13

            買 賣 契 約 書 、 標 的 物 現 況 說 明 書 、 系 爭 土 地 及 建 物 謄 本 、 臺  14

           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函 （ 函 文 稱 案 地 部 分 指 示 為 現 有 巷 道 ）  15

            、 系 爭 房 屋 62年 申 請 建 照 執 照 及 使 用 執 照 之 資 料 、 不 動 產 說  16

            明 書 （ 內 含 ： 產 權 調 查 表 、 所 有 權 屬 一 覽 表 、 相 關 稅 費 及 服  17

            務 費 項 目 、 增 值 稅 概 算 表 、 相 關 法 令 說 明 、 買 賣 仲 介 委 託 書  18

            、 標 的 物 現 況 說 明 書 、 行 情 資 訊 、 地 籍 圖 、 建 物 測 量 成 果 圖  19

            � 、 電 子 地 圖 ） 附 卷 可 證 （ 見 原 審 補 字 卷 第 19至 26頁 、 第 51  20

            至 52頁 、 台 南 地 檢 偵 字 第 9359號 卷 （ 下 稱 偵 字 卷 ） 第 20、 26  21

            頁 、 第 32至 33頁 、 原 審 卷 第 167至 181頁 、 臺 南 地 檢 107年 度  22

            他 字 第 297號 卷 〈 下 稱 他 字 卷 〉 第 68至 87頁 ） ， 堪 信 為 真 實  23

            。  24

          � 次 按 「 買 受 人 於 契 約 成 立 時 ， 知 其 物 有 前 條 第 一 項 所 稱 之 瑕  25

            疵 者 ， 出 賣 人 不 負 擔 保 之 責 」 ， 民 法 第 355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 26

            。 因 「 買 受 人 於 締 結 買 賣 契 約 時 ， 若 已 明 知 標 的 物 之 價 值 或  27

            效 用 有 滅 失 或 減 少 之 瑕 疵 ， 則 是 拋 棄 本 於 瑕 疵 而 請 求 擔 保 之  28

            權 利 ， 不 必 使 出 賣 人 負 其 責 任 」 （ 民 法 第 355條 立 法 理 由 參  29

            照 ） 。 查 系 爭 土 地 中 之 18.91坪 土 地 係 供 作 道 路 使 用 ， 位 於  30

            系 爭 房 屋 圍 牆 外 ，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執 ， 上 訴 人 買 受 後 自 無 從 排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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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除 民 眾 通 行 ， 而 供 一 己 使 用 收 益 ， 其 價 值 及 效 用 自 難 與 圍 牆  01

            內 地 坪 部 分 等 同 視 之 ， 自 足 以 影 響 買 賣 價 金 之 決 定 。 惟 倘 上  02

            訴 人 知 悉 上 情 ， 揆 諸 上 開 說 明 ， 自 不 構 成 物 之 瑕 疵 。 經 查 ：  03

          �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書 第 1條 第 2項 記 載 「 買 方 （ 上 訴 人 ， 代 理 人 為  04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之 姐 盧 佳 伶 ） 於 簽 約 前 確 實 已 親 至 標 的 物 所 在 地 詳 細  05

            檢 視 屋 況 ， 並 對 信 義 房 屋 仲 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之 不 動 產 說  06

            明 書 等 資 料 已 充 分 瞭 解 」 ， 有 買 方 盧 佳 伶 （ 上 訴 人 代 理 人 ）  07

            之 簽 名 （ 見 補 字 卷 第 20、 24頁 ） 。 另 盧 佳 伶 於 106年 1月 5日  08

            簽 約 日 簽 收 信 義 房 屋 所 交 付 之 不 動 產 說 明 書 ， 載 有 「 本 人 確  09

            已 收 到 並 充 分 瞭 解 本 不 動 產 說 明 書 內 容 所 載 事 項 」 （ 見 他 字  10

            卷 第 68頁 ） 。 盧 佳 伶 於 偵 查 中 陳 稱 ： 系 爭 房 地 是 我 和 媽 媽 出  11

            面 買 的 。 由 辛 秉 治 （ 信 義 房 屋 人 員 ） 帶 我 們 看 系 爭 房 地 。 我  12

            之 前 有 買 過 房 地 。 簽 買 賣 契 約 前 只 有 與 我 媽 媽 到 現 場 看 過 一  13

            次 。 因 為 我 也 住 在 系 爭 房 地 附 近 ， 對 該 處 的 環 境 也 很 熟 悉 ，  14

            常 路 過 看 一 下 系 爭 房 地 的 狀 況 及 其 他 附 近 的 狀 況 。 辛 秉 治 帶  15

            我 們 去 看 系 爭 房 地 時 ， 沒 有 跟 我 們 說 系 爭 土 地 的 坪 數 包 含 馬  16

            路 ， 沒 有 說 包 含 三 面 道 路 等 語 （ 見 他 字 卷 第 110至 111頁 ） 。  17

            惟 系 爭 房 屋 圍 牆 外 即 三 面 臨 路 ， 有 現 場 照 片 可 參 （ 見 他 字 卷  18

            第 66至 67頁 ） ， 而 系 爭 土 地 面 積 207平 方 公 尺 （ 約 62.62坪 ）  19

            、 系 爭 房 屋 主 建 物 面 積 卻 僅 有 94.06平 方 公 尺 （ 約 28.45坪 ）  20

            ， 即 系 爭 土 地 面 積 約 略 是 系 爭 建 物 面 積 的 2.2倍 （ 62.62÷ 28  21

            .45≒ 2.2） ， 況 信 義 房 屋 交 付 產 權 調 查 表 （ 見 他 字 卷 第 70頁  22

            ） 予 盧 佳 伶 ， 其 中 亦 明 確 記 載 建 物 總 面 積 為 94.06平 方 公 尺  23

            （ 約 28.45坪 ） 而 已 ， 又 系 爭 房 屋 現 況 三 面 臨 路 ， 盧 佳 伶 及  24

            其 母 親 亦 居 住 在 系 爭 房 屋 附 近 ， 對 於 系 爭 房 屋 （ 即 在 圍 牆 內  25

            土 地 ） 面 積 ， 應 可 依 簡 易 測 量 方 式 得 知 系 爭 房 屋 占 用 系 爭 土  26

            地 之 長 度 及 寬 度 ， 即 可 輕 易 獲 知 系 爭 房 屋 占 用 系 爭 土 地 確 實  27

            之 面 積 ， 亦 可 清 楚 得 知 系 爭 土 地 其 中 系 爭 房 屋 圍 牆 外 之 道 路  28

            面 積 係 多 少 平 方 公 尺 ， 應 為 明 確 。 若 如 上 訴 人 所 主 張 ： 其 購  29

            買 的 土 地 全 部 都 在 圍 牆 範 圍 （ 亦 即 系 爭 土 地 蓋 滿 建 物 ） 內 ，  30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所 期 待 建 物 面 積 應 為 系 爭 建 物 之 2.2倍 ， 差 距 不 可 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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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不 大 ， 盧 佳 伶 自 陳 曾 入 屋 看 過 一 次 ， 也 有 買 房 經 驗 ， 也 常 路  01

            過 看 一 下 房 地 狀 況 ， 衡 情 盧 佳 伶 並 非 無 知 識 經 驗 之 人 ， 對 於  02

            系 爭 房 屋 之 實 況 面 積 與 伊 期 待 之 面 積 存 在 1.2倍 差 距 ， 縱 令  03

            以 目 測 方 式 ， 仍 不 難 查 知 ，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其 認 知 所 買 之 系 爭  04

            土 地 皆 是 圍 牆 內 的 土 地 ， 不 知 系 爭 土 地 有 部 分 供 道 路 使 用 乙  05

            節 ， 實 與 常 理 有 違 。  06

          � 次 查 ， 按 信 義 房 屋 提 供 兩 造 不 動 產 說 明 書 ， 內 檢 附 產 權 調 查  07

            表 、 列 印 本 為 105年 11月 14日 之 信 義 房 屋 系 爭 土 地 地 籍 圖 謄  08

            本 、 系 爭 建 物 於 89年 間 之 建 物 測 量 成 果 圖 （ 見 他 字 卷 第 71頁  09

            、 第 83至 84頁 ） 。 信 義 房 屋 人 員 曾 將 系 爭 建 物 於 地 籍 圖 謄 本  10

            上 標 示 ， 亦 註 明 系 爭 建 物 之 長 、 寬 ， 另 台 南 市 東 南 地 政 事 務  11

            所 建 物 測 量 成 果 圖 （ 由 信 義 房 屋 105年 11月 14日 列 印 ） 亦 計  12

            算 建 物 面 積 為 94.06平 方 公 尺 （ 見 他 字 卷 第 83至 84頁 ） 。 再  13

            參 照 產 權 調 查 表 中 「 三 、 注 意 事 項 說 明 」 之 第 一 類 「 屋 況 相  14

            關 」 第 3點 記 載 「 … 建 物 坐 落 之 土 地 依 地 籍 圖 判 斷 疑 未 臨 街  15

            廓 ， 但 是 否 得 以 建 築 仍 需 按 土 地 個 別 條 件 及 其 週 邊 相 鄰 土 地  16

            使 用 情 形 進 行 規 劃 後 始 能 確 定 ， 本 案 有 關 未 來 改 建 、 重 建 、  17

            土 地 利 用 或 是 否 須 退 縮 建 築 等 專 業 問 題 ， 信 義 房 屋 建 議 買 方  18

            需 於 簽 約 前 徵 詢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意 見 ， 並 自 行 負 擔 建 築 開 發 之  19

            風 險 ； 若 買 方 對 於 界 址 有 疑 慮 時 ， 可 自 付 土 地 鑑 界 費 用 申 請  20

            鑑 界 … 」 （ 見 他 字 卷 第 71頁 ） 。 而 依 現 場 照 片 所 示 ， 系 爭 房  21

            屋 三 面 臨 路 （ 見 他 字 卷 第 66至 67頁 ） ， 依 地 籍 圖 謄 本 及 建 物  22

            測 量 成 果 圖 觀 之 ， 系 爭 房 屋 位 於 系 爭 土 地 中 間 ， 然 系 爭 土 地  23

            並 未 臨 街 廓 （ 見 他 字 卷 第 83至 84頁 ） ， 則 扣 除 系 爭 房 屋 以 外  24

            ， 系 爭 房 屋 所 臨 之 三 邊 空 地 ， 即 係 供 公 眾 通 行 而 成 為 現 有 巷  25

            道 ， 致 系 爭 房 屋 三 面 臨 路 。 上 開 產 權 調 查 表 、 地 籍 圖 及 建 物  26

            測 量 成 果 圖 均 為 不 動 產 說 明 書 之 物 件 ， 且 經 辛 秉 治 解 說 在 案  27

            ， 並 經 上 訴 人 代 理 人 盧 佳 伶 簽 名 確 認 無 訛 ， 盧 佳 伶 於 不 動 產  28

            說 明 書 首 頁 記 載 「 本 人 確 已 收 到 並 充 分 瞭 解 本 不 動 產 說 明 書  29

            內 容 所 載 事 項 」 等 文 字 之 下 方 簽 名 （ 見 他 字 卷 第 68頁 ） ， 參  30

            以 證 人 辛 秉 治 （ 信 義 房 屋 業 務 專 員 ） 於 本 院 證 稱 ： 「 我 們 到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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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現 場 時 有 跟 她 （ 盧 佳 伶 ） 說 ， 如 果 拆 掉 重 蓋 ， 因 為 （ 三 面 ）  01

            臨 路 ， … 土 地 勢 必 會 退 縮 … 」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94頁 ） ； 另 葉 錕  02

            良 （ 信 義 房 屋 店 長 ） 於 偵 查 中 陳 述 :「 我 們 交 易 時 應 該 有 跟  03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（ 上 訴 人 ） 的 媽 媽 及 姐 姐 說 明 系 爭 土 地 的 實 況 ， 即 包  04

            含 有 道 路 用 地 」 （ 見 他 字 卷 第 42頁 反 面 ） 、 證 人 劉 宗 政 （ 信  05

            義 房 屋 業 務 ） 則 於 本 院 證 稱 ： 「 （ 上 訴 人 是 否 知 道 系 爭 土 地  06

            有 三 面 臨 路 ？ ） 我 們 每 次 帶 看 都 有 說 明 … ， 買 方 都 知 道 （ 系  07

            爭 土 地 有 三 面 臨 路 ） 」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97頁 ） 、 及 於 偵 查 中 供  08

            稱 「 我 們 當 時 一 定 會 說 明 舊 透 天 座 落 的 土 地 現 場 有 三 面 臨 巷  09

            道 ， 而 巷 道 本 身 一 半 是 該 物 件 產 權 ， … 到 現 場 的 客 戶 都 一 定  10

            會 問 現 場 土 地 沒 有 62.5坪 的 面 積 ， 我 們 當 時 一 定 會 說 明 舊 透  11

            天 座 落 土 地 現 場 有 三 面 臨 巷 道 ， 而 巷 道 本 身 一 半 是 該 物 件 的  12

            產 權 ， 圍 牆 內 看 起 來 不 到 62.5坪 的 面 積 … 」 （ 見 他 字 卷 第 43  13

            頁 ） 等 語 ， 則 上 訴 人 對 系 爭 土 地 有 部 分 供 道 路 使 用 之 情 ， 自  14

            無 諉 為 不 知 之 理 。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伊 不 知 系 爭 土 地 有 部 分 供 作  15

            道 路 使 用 云 云 ， 要 無 可 採 。  16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固 以 ： 依 被 上 訴 人 所 提 供 標 的 物 現 況 說 明 書 （ 見 原 審  17

            卷 第 93頁 ） 中 ， 第 14項 次 「 所 有 權 人 是 否 單 獨 持 有 基 地 內 土  18

            地 ， 但 須 全 部 或 部 分 供 公 眾 通 行 使 用 ？ 」 ， 係 勾 選 「 否 」 、  19

            第 15項 次 「 對 外 通 行 巷 道 是 否 有 無 法 通 行 或 曾 發 生 通 行 權 糾  20

            紛 或 須 支 付 通 行 費 情 形 」 ， 均 勾 選 「 否 」 ， 伊 不 可 能 得 知 系  21

            爭 土 地 有 供 公 眾 通 行 之 事 實 云 云 。 查 被 上 訴 人 自 承 伊 於 標 的  22

            物 現 況 說 明 書 第 14、 15項 次 有 勾 選 錯 誤 之 情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61  23

            頁 ） 。 然 證 人 辛 秉 治 於 本 院 證 稱 :「 簽 委 託 時 ， 屋 主 都 要 勾  24

            選 ， 有 時 候 屋 主 不 清 楚 ， 屋 主 勾 選 完 後 ， 我 們 業 務 會 查 檢 ，  25

            屋 主 有 時 候 坪 數 狀 況 都 不 清 楚 （ 會 勾 錯 ） 。 」 、 「 （ 當 時 為  26

            何 沒 有 指 正 被 上 訴 人 說 明 書 勾 錯 了 ？ ） 這 部 分 可 能 要 問 證 人  27

            劉 宗 政 比 較 清 楚 」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95頁 ） ， 證 人 劉 宗 政 於 本 院  28

            則 證 稱 :「 說 明 書 常 常 會 有 人 勾 錯 ， 蠻 常 發 生 的 ， 我 們 帶 看  29

            、 解 釋 時 會 說 明 ， 我 們 地 籍 圖 上 的 也 有 用 手 工 標 示 （ 如 他 字  30

            卷 83頁 所 載 )」 、 「 … 我 們 有 告 訴 買 方 說 （ 標 的 物 現 況 說 明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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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書 ） 勾 錯 了 」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97頁 ） ， 則 證 人 劉 宗 政 既 已 告 知  01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標 的 物 現 況 說 明 書 第 14、 15項 次 被 上 訴 人 有 勾 選 錯 誤  02

            之 情 ， 上 訴 人 自 無 誤 認 之 虞 ， 要 不 能 持 該 勾 選 錯 誤 之 標 的 物  03

            現 況 說 明 書 ， 主 張 伊 不 知 系 爭 土 地 中 有 18.91坪 係 供 公 眾 通  04

            行 之 事 實 。  05

          � 本 件 原 審 曾 送 請 歐 亞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聯 合 事 務 所 就 系 爭 土 地 於  06

            106年 1月 5日 買 賣 交 易 日 之 當 日 價 格 予 以 鑑 價 ， 鑑 定 結 果 認  07

            ： 系 爭 房 地 若 可 開 發 建 築 土 地 為 62.62坪 加 計 建 物 價 值 ， 評  08

            估 價 值 為 14,656,193元 ， 若 以 其 中 18.91坪 作 為 供 公 眾 通 行  09

            之 道 路 ， 不 得 作 為 建 築 用 地 及 其 建 物 價 值 為 10,815,996元 ，  10

            有 歐 亞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聯 合 事 務 所 出 具 之 不 動 產 估 價 報 告 書 在  11

            卷 可 參 （ 見 外 放 鑑 定 報 告 書 ， 見 第 1至 3頁 ） 。 而 被 上 訴 人 委  12

            託 信 義 房 屋 出 售 系 爭 房 地 時 ， 其 委 賣 價 為 13,880,000元 ， 有  13

            買 賣 仲 介 一 般 委 託 書 附 卷 可 考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91頁 ） 。 本 件 被  14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出 售 系 爭 房 地 之 委 賣 價 ， 已 低 於 鑑 定 結 果 所 示 系 爭 土  15

            地 62.62坪 （ 全 部 ） 均 可 建 築 之 土 地 加 計 建 物 價 格 776,193元  16

            （ 14,656,193－ 13,880,000＝ 776,193） ， 可 認 被 上 訴 人 原  17

            本 就 是 以 系 爭 房 地 本 有 「 部 分 土 地 供 公 眾 通 行 作 為 道 路 使 用  18

            」 予 以 出 售 ， 故 其 委 賣 價 格 低 於 系 爭 土 地 62.62坪 均 可 建 築  19

            之 土 地 加 計 建 物 價 格 達 776,193元 。 又 本 件 最 終 成 交 價 格 為  20

            11,500,000元 ， 更 遠 低 於 上 述 完 整 建 地 （ 62.62坪 加 計 建 物  21

            價 值 ） 鑑 定 之 出 售 價 格 3,156,193元 （ 14,656,193－ 11,500,  22

            000＝ 3,156,193） ， 足 資 兩 造 議 價 後 之 交 易 價 格 ， 並 非 以 全  23

            部 62.62坪 土 地 加 計 建 物 作 為 買 賣 標 的 ， 否 則 ， 成 交 價 格 當  24

            不 致 低 至 11,500,000元 ， 益 徵 被 上 訴 人 出 售 之 標 的 原 本 就 是  25

            以 系 爭 土 地 中 有 18.91坪 作 為 供 公 眾 通 行 之 道 路 ， 不 得 作 為  26

            建 築 用 地 及 其 建 物 作 為 出 售 標 的 至 明 。 又 若 兩 造 成 交 之 價 格  27

            係 以 系 爭 土 地 全 部 62.62坪 ， 加 計 建 物 作 為 買 賣 標 的 ， 上 訴  28

            人 若 未 隱 瞞 系 爭 土 地 有 部 分 供 作 道 路 使 用 ， 則 其 後 之 出 售 價  29

            格 應 遠 低 於 先 前 買 入 價 格 ， 然 108年 1月 間 ， 上 訴 人 將 系 爭 房  30

            地 轉 售 ， 其 轉 售 價 竟 為 1,250萬 元 ， 有 實 價 登 錄 查 詢 結 果 可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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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參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81頁 ） ， 並 未 低 於 兩 造 成 交 之 11,500,000元  01

            ， 可 認 兩 造 就 系 爭 房 地 成 立 買 賣 契 約 時 ， 上 訴 人 確 已 知 悉 系  02

            爭 土 地 其 中 有 18.91坪 土 地 供 作 道 路 使 用 。  03

          � 按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書 第 17條 第 15項 約 定 「 … 若 買 方 對 於 界 址 有  04

            疑 慮 時 ， 可 自 付 土 地 鑑 界 費 用 申 請 鑑 界 ， 由 於 現 況 已 有 建 築  05

            物 若 因 此 無 法 辦 理 鑑 界 ， 買 方 同 意 以 可 鑑 得 之 界 址 點 作 為 界  06

            址 確 認 結 果 。 （ 註 ： 本 案 簽 約 時 已 經 買 賣 雙 方 合 意 不 辦 理 鑑  07

            界 並 同 意 按 現 況 界 址 點 交 ， 且 無 後 續 費 用 補 貼 問 題 ） … 」 （  08

            見 補 字 卷 第 25頁 ） ， 查 依 現 場 照 片 、 產 權 調 查 表 、 105年 11  09

            月 14日 列 印 之 系 爭 土 地 地 籍 圖 謄 本 、 系 爭 建 物 於 89年 間 之 建  10

            物 測 量 成 果 圖 綜 合 觀 之 ， 應 可 判 斷 系 爭 土 地 包 含 供 公 眾 通 行  11

            之 道 路 ， 若 上 訴 人 對 此 有 疑 慮 ， 應 會 申 請 鑑 界 ， 然 上 訴 人 卻  12

            同 意 不 予 鑑 界 ， 且 同 意 按 現 況 界 址 點 交 ， 顯 見 上 訴 人 買 受 時  13

            對 系 爭 土 地 有 部 分 供 公 眾 通 行 之 事 實 ， 知 之 甚 詳 ， 且 無 異 議  14

            。 是 上 訴 人 稱 於 簽 約 前 不 知 悉 系 爭 土 地 有 提 供 部 分 土 地 作 為  15

            道 路 使 用 乙 情 ， 並 無 可 採 。  16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依 權 利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及 物 之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之 法 律 關 係  17

            ，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負 擔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、 或 減 少 價 金 ， 有 無 理 由  18

            ？  19

            本 件 上 訴 人 以 系 爭 土 地 中 有 18.91坪 土 地 係 供 公 眾 通 行 使 用 乙  20

            節 ， 並 無 權 利 瑕 疵 可 言 ， 已 如 上 述 。 又 系 爭 土 地 其 中 18.91坪  21

            土 地 作 為 供 公 眾 通 行 之 道 路 ， 不 得 作 為 建 築 用 地 ， 復 為 上 訴  22

            人 簽 約 前 明 知 ， 自 不 構 成 物 之 瑕 疵 。 上 訴 人 依 權 利 瑕 疵 擔 保  23

            責 任 及 物 之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之 法 律 關 係 ，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負 擔 損  24

            害 賠 償 責 任 、 或 減 少 價 金 ， 即 屬 無 據 ， 不 應 准 許 。  25

        六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上 訴 人 依 權 利 瑕 疵 擔 保 及 物 之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之 法  26

            律 關 係 ，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應 給 付 伊 3,840,197元 ， 及 自 起 訴 狀  27

           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週 年 利 率 5％ 計 算 之 利 息 ，  28

            非 屬 正 當 ， 不 應 准 許 。 從 而 原 審 所 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並  29

            駁 回 其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， 即 無 不 合 。 上 訴 論 旨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 30

            ， 求 予 廢 棄 改 判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駁 回 其 上 訴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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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七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及 舉 證 ， 核 與 本  01

            判 決 之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， 爰 不 另 為 贅 論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02

        八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無 理 由 ，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49條 第 1項  03

            、 第 78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9     月     17    日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五 庭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吳 森 豐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郭 貞 秀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孫 玉 文  08

        上 為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09

        上 訴 人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收 受 送 達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 10

        狀 ， 其 未 表 明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提 出 上 訴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出  11

        理 由 書 狀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， 上 訴 時 應 提 出 委  12

        任 律 師 或 具 有 律 師 資 格 之 人 之 委 任 狀 ； 委 任 有 律 師 資 格 者 ， 另 應  13

        附 具 律 師 資 格 證 書 及 釋 明 委 任 人 與 受 任 人 有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66條  14

        之 1第 1項 但 書 或 第 2項 （ 詳 附 註 ） 所 定 關 係 之 釋 明 文 書 影 本 。 如  15

       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16

        被 上 訴 人 不 得 上 訴 。  1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9     月     17    日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黃 雁 勤  19

        【 附 註 】  20

       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66條 之 1：  21

        � 對 於 第 二 審 判 決 上 訴 ， 上 訴 人 應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。 但 上  22

         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具 有 律 師 資 格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23

        � 上 訴 人 之 配 偶 、 三 親 等 內 之 血 親 、 二 親 等 內 之 姻 親 ， 或 上 訴 人  24

          為 法 人 、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關 時 ， 其 所 屬 專 任 人 員 具 有 律 師 資 格 並  25

          經 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第 三 審 訴 訟 代 理 人 。  26

       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66條 之 2第 1項 ：  27

          上 訴 人 無 資 力 委 任 訴 訟 代 理 人 者 ， 得 依 訴 訟 救 助 之 規 定 ， 聲 請  28

          第 三 審 法 院 為 之 選 任 律 師 為 其 訴 訟 代 理 人 。  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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